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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日治時代屏東的經濟生活

第一節   現代化都市與商業的出現

屏東市以及其他市街的現代化建設

除了正式組織、研究機構與米糖等大型政策外，不能忽視的是日本殖民政府各種

地區性作為對屏東各式經濟生活的轉化。一方面屏東市作為高屏地區為二市級行政區，

可說許多現代化事物都是在這個機會下引入屏東平原。除糖業之外，屏東豐饒的物產也

吸引不少日本資本進入投資。從清末到日治初期，屏東經濟重心在東港而非今日的屏東

市。在明治33年（1900年）時，東港在地住民共有2000多人，進出口糖、米以及孛麻

的金額比鹽水還大。鎮上當時即有砂糖商張達、吳服商張漏簡、木材商張泰以及雜貨商

顏賞，其中張達資產超過一萬圓以上119。但隨著阿猴街糖業的興起，以及隨之而來阿猴

街基礎建設的改善，阿猴逐漸凌駕東港成為屏東平原最重要的都市。屏東在日治時期中

期統治逐漸穩定，產業的相關建設也上軌道後，逐漸在食衣住行中引入現代新式生活。

特別是阿猴街擁有臺灣當時最重要的工業─糖業，而吸引大量日本人居住。因此，阿猴

街的公共建設在當時臺灣中型城市中現代化程度首屈一指。阿猴街不但孕育了臺灣最早

的銀行之一，亦是第一銀行前身的臺灣商工銀行，許多其他基礎建設也快速地發展。雖

然屏東市此時以日本人為主，但也吸引了不少屏東平原鄉村居民移入這個屏東市。120

阿猴街的現代化展現在現代化硬體設施的出現與改善，第二則是現代服務業的出

現。大正元年（1912年），阿猴街郵局（郵便局）落成，121成為屏東平原最早的郵局；

大正2年（1913年），阿猴街開始進行水道工事，122雖然施工範圍不大，但仍可以看出

當時阿猴街的格局。電氣設備上，除了產業的用電需求外，阿猴街的日常電力使用從大

正元年（1912年）開始較為普及，該年一共設立五、六百盞燈，包括廳政府、醫院、

郵局、作業所、劇場、料理屋均開始有電燈，可說是屏東電力建設的濫觴。大正元年

（1912年），阿猴街出現了第一個現代公園，原本規劃佔地七千坪，而後又擴大到2萬

五千坪，地點設在阿猴與阿里港鐵道間墘溪埔一帶，耗費兩萬五千圓到三萬圓間123。此

外，亦在屏東市區栽植大量椰子樹，以彰顯屏東南洋風情。124昭和6年（1931年）設立

圖書館，125昭和9年（1934年）設立屏東市營游泳池，並舉辦全臺水上競技會，觀眾達

到1500人，盛況可見一般。126整體而言，到昭和5年（1930年），阿猴街先變成屏東街

119 翁淑芬，〈東港街市的形成與發展〉，（台北：國立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120〈屏東街人口激增，《臺灣日日新報》，昭和7年（1932），4月19日。
121 阿猴公園計劃擴張〉，《臺灣日日新報》，大正元年（1912），5月10日。
122〈阿猴水道工事〉，《臺灣日日新報》，大正2年（1912），9月07日。
123〈阿猴郵便局落成式〉，《臺灣日日新報》，大正元年（1912），6月17日。
124〈南端，熱帶の都！〉，《臺灣日日新報》，昭和9年（1934），6月4日。
125〈屏東圖書館，一日より開館〉，《臺灣日日新報》，昭和6年（1931），11月3日。
126〈臺灣水上競技會〉，《臺灣日日新報》，昭和9年（1934），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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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正式成為屏東市為止，屏東的現代化建設在臺灣中型城市中屬首屈一指。

除了屏東市之外，其他市街也出現程度不等的現代化建設。大正13年（1923年）

恆春電燈株式會社設立。電力供應方式為火力發電，供給範圍為今日恆春車城一帶，

包括恆春街、四重溪、海口庄、車城庄以及保力街等地大股東多為恆春在地人。到了

1937年安裝戶數達651戶，安裝燈數達1612座。由於規模不大，1940年時為台灣電力

株式會社所併入。儘管獨立會社持續不長，卻代表了日治時期電力建設延伸到了台灣尾

的恆春，具有重要的指標意義。127

新式市場的出現

另一方面，在經濟生活上的重要發展就是市場體系的建立，特別是具現代冷藏設備

的批發市場。傳統市場多分布於聚落的中心。整個高雄州的中央批發市場位於高雄市，

由於都市的蔬菜市場以及魚市場基於衛生考量必須有專門設備，日治時期在屏東地區設

有屏東市魚市場、屏東市蔬菜市場、潮州魚市場、東港魚市場、枋寮魚市場以及萬丹魚

市場等需要特殊冷藏設備的區域批發市場。屏東市兼具蔬菜市場與魚市場，除了與屏東

市人口較多外，也與屏東市日本人較多有關。然而與高雄的中央批發市場相較，這些市

場均為中小規模，最大的屏東魚市場也僅有兩棟建築物，顯見屏東地區在高雄州內批發

體系的邊緣位置。在更次一級的區域零售市場方面，則設有九塊（九如）市場、高樹市

場、里港市場、屏東市本町市場、若松町市場、內埔市場、新東勢市場、枋寮市場、水

底寮市場、萬巒市場、潮州市場、東港市場、新園市場、萬丹市場、佳冬市場、林邊市

場、溪洲市場、恆春市場等共計18座零售市場。這些市場涵蓋了屏東各個生活圈的中

心。另一方面，屏東境內也設有一個綜合家畜市場（同時販賣豬牛）位於屏東市歸來，

三個牛畜專門市場位於恆春、車城與滿州，以及一個專屬豬隻批發屠宰市場位於潮州街

（鎮）128。三個牛畜市場均位於恆春半島與負責培育牛隻品種的熱帶種畜場位於恆春有

密切關係，許多恆春地區周圍的農民與熱帶種畜場合作，造就了蓬勃的牛隻畜牧業，進

而形成多個地區性牛隻市集。

屏東市的現代商業

糖業的高度發展，人口的移入以及現代化建設的出現，使得阿猴街在明治末期

（1910年）已經出現許多新式服務業。屏東市街不再只是依照傳統慣習做生意的店

鋪，而開始出現各式現代商業的促銷活動。屏東市街每年年終都會舉辦類似今日週年慶

的促銷活動，稱為歲末聯合賣出會集體促銷，參與店家包括日本人所開的內山吳服（和

服）店、料理店、飲食店以及臺灣人所經營的一般商舖，提供五萬支籤提供顧客摸彩以

127 林蘭芳，《工業化的龜首—日治時期台灣的電力事業》，（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11）。
128 昭和11年高雄州產業調查會畜產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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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銷，可說是今日年終促銷的濫觴。129以日本店家為主，也成立了屏東料亭組合來進行

各式促銷活動，甚至包括邀請藝妓表演130以吸引客人。明治44年（1911年）前後，總

督府基於鼓勵臺灣人剪去辮子，鼓勵地方仕紳成立斷髮會。然而在斷髮之後，後續現代

髮型的維持必須仰賴理髮師，但這個時期臺灣尚未有培養理髮師的制度與機構。因此在

明治44年（1911年），阿猴廳政府主導下，在阿猴街上成立了第一家「本島人」理髮

傳習所，訓練期間三個月，訓練內容包括現代理髮基本技術以及器具的使用，包括剪

刀、消毒器、刷子等等，來受訓的不止阿猴街上的漢人，也包括遠從甲仙而來的平埔

族，131並在之後成立了同時包含日本與臺灣業者的屏東郡理髮與美容術業組合132，不定

期舉辦各種相關技術研討會。昭和9年（1934年）屏東市成立後，屏東開始出現賽馬活

動，並在日本人之間引發熱潮。133此外，屏東街也出現了現代寫真館，甚至有業者販賣

色情寫真遭到逮捕的紀錄。134劇場的建設也出現在此時的屏東，135甚至當時號稱臺灣最

大的劇場便座落在屏東街。必須注意的是，這些活動多半是以糖廠的日本員工以及飛行

聯隊的軍人為對象，因此一到戰後日本人離開之後，類似賽馬等僅有日本人參與的活

動，以及文獻中所看到大量的料理屋和日式酒館就無以為繼，逐漸消失在屏東市的商業

地景中。

這些新式工商活動雖然以日本人為主，但是也有不少臺灣人參與。很多資料都指出

日治時期雖然日本人與臺灣人在法律地位上嚴重不平等，但在主要市街的商業行為上臺

灣人在日治中期就開始凌駕日本人，136這點在屏東市的商業發展也是如此。筆者分析日

治時期屏東市的工商名簿，可以觀察到一方面固然屏東市街的商業是由日本人所主導，

但另一方面臺灣的商人也佔有一席之地。以昭和12年（1937年）為例，屏東市街上的

三家印刷廠、三家土木工務所、四家和洋雜貨以及兩家機械工廠固然都由日本所獨佔，

但一些日常性的店鋪和商業場所，包括鐘錶行、旅館、海產批發、運輸公司、藥房、和

菓子、書店、肥料行、腳踏車店等都有臺籍老闆經營的店舖出現。以餐廳而言15家中有

11家為日本人所經營，有四家為臺灣人所經營，其中高級料亭「朝鮮亭」是由洪姓臺籍

老闆所經營。同樣的在9間旅館中，也有3家為臺籍老闆所經營，甚至8間和服（吳服）

店中也有2間是由臺籍老闆，可以說在殖民政府建立現代化的屏東市街的同時，臺籍商

人也一定程度融入了新式商業文化。

129〈市況稍振ぶ〉，《臺灣日日新報》，大正5年（1916），12月24日。
130〈屏東料亭組合演藝會〉，《臺灣日日新報》，昭和7年（1932），12月3日。
131〈臺灣人士同化の福音〉，《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4年（1911），11月25日。
132〈理髮業者研究會〉，《臺灣日日新報》，（昭和8年（1933），1月19日）。
133〈屏東愛馬熱〉，《臺灣日日新報》，昭和9年（1934），01月19日。
134〈屏東寫真屋エロ寫真熱賣〉，《臺灣日日新報》，昭和9年（1934），4月19日。
135〈屏東末廣亭上棟式〉，《臺灣日日新報》，昭和7年（1932），1月19日。
136 竹中信子著、熊凱弟譯，《日治台灣生活史：日本女人在台灣（昭和篇 1926-1945）下》，（台北：時報出版社，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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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呂紹理，〈觀看文化的興起與浸透〉，《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修訂版），（台北：麥

田出版社，2011），頁343、344。

觀光活動的出現

日治時期是台灣旅遊活動從「個人探險」進入「制度化」旅遊的重要轉捩點，也間

接形成恆春半島觀光的雛型。根據呂紹理的研究，「旅行的制度化」包含兩種過程，一

是旅遊組織從無到有的生成過程，表現在一個社會中開始出現專司旅遊活動的機構，並

藉組織的力量去開發並固定旅遊空間。其二是旅遊活動的普遍化過程，表現在旅遊活動

媒介的普及與導引、旅遊者數量及階層的擴張與深化。日本自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的勝

利中獲得大筆賠款，進而促進經濟與政治力量的擴張，更帶動海外旅遊的興起，殖民地

台灣是旅遊活動中的重要目的地之一。這樣的旅遊活動一方面是星期制使人們擁有休閒

生活的時間，而新式教育也提供旅遊的機會，如修學旅行、畢業旅行等，加上台灣的交

通工具與建設的變革與完備，提供了觀光旅遊出現的契機。除了上述政治、社會與經濟

環境的大背景之下，台灣總督府下轄的運輸課、「日本旅行協會台灣支部」等公私旅行

機構也不斷提供來台旅行資訊，同時各式旅館提供異地旅行者據點加上旅行手冊作為異

地導覽的工具，使旅遊活動更形普遍。137

但正因為這樣的旅遊活動，主要觀看角度是展示殖民統治的成果，因此具有強烈的

殖民權威、產業宣傳與神道宗教的色彩。也因此，具有日本南進象徵地位的屏東，特別

是恆春半島成為重要的觀光目標。昭和3年（1927）《台灣日日新報》所舉辦的「台灣

八景票選活動」中可以充分顯示屏東的這個角色。票選方法是先民眾初選，以明信片投

票，選出前二十名預定地，此部分占決選成績的30％；複選再由七位官方與專業人士組

成的審查委員會決定最後八景地點，此部分占決選成績的70％，可見審查會才是最終決

定結果的單位 。

                                        

照5-1 : 鵝鑾鼻燈塔石碑（廖昱堯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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鵝鑾鼻在民眾初選時即獲得第一高票，決選公告後也不意外的成為台灣八景之首。

而藝術家的參與則擷取了地景特質加以「符號化」。鵝鑾鼻位於台灣最南端，也是當時

日本國土最南端的象徵，尤其燈塔的重新修建及武裝的具備，不僅展現軍事防守的重要

性，亦顯示日本政府的南進企圖。1928年台灣總督府在此興建神社，鳥居以鯨魚骨製

成，不僅為當時南灣捕鯨業的象徵，亦可視為有謝神祈福與守衛疆土之意。因此1932

年台灣總督府所發行的，以當地最具代表性之風景、史蹟與產物的風景戳，鵝鑾鼻的代

表圖案即為燈塔與鯨魚，恆春的圖案則為恆春牧場的牛羊與大尖山。1929年鵝鑾鼻公

告為台灣八景後，日本政府在恆春半島更進一步進行自然生態保護以及設立相關軍事紀

念碑，包括昭和10年（1935）年將恆春城與墾丁寮石器時代遺蹟為保護史蹟，同時將

將香蕉灣附近的熱帶原生林定為天然紀念物，並於車城後灣地區設立龜山本營紀念碑。

在昭和11年（1936）於石門立西鄉都督遺跡紀念碑等138。 

日人在台的旅遊也將日本文化在台複製與再現，最為人所熟知的即溫泉文化。恆

春半島以四重溪溫泉著稱，四重溪溫泉屬炭酸泉，被日本人認為對消化系統特別具有療

效。最早在昭和30年（1897年）由憲兵隊高橋軍曹發現，明治31年（1898年）迅速有

日本山口縣人松平次郎開設溫泉旅館。不過由於四重溪溫泉地處排灣族下瑯橋十八社的

傳統領域內，很快引發原住民的攻擊而旅館遭到焚毀。明治36年（1903年）恆春廳長

的倡議下再度興建，但在大正3年（1914年）再度遭到焚毀。之後由車城庄以公共造產

的方式建立公共浴場，並在昭和2年（1927年）由高雄州政府接管。在公共浴場的發展

下，到了昭和5年以後（1930年代）中葉已經出現はまつう，四重溪，龜山以及伊豆館

等四家旅館，其中龜山旅館是由台灣人所經營。相似的，恆春街上也出現了菅生、日乃

出、大平等三家旅館，其中大平旅館是由台灣人所經營，可見這個時期台灣人已經有初

步的觀光產業。

             

138 林瓊瑤，《半島今昔》，（台北：內政部營建署國家公園管理處，2003）。

照5-2 : 四重溪溫泉（廖昱堯攝）

058



139 關於日治時期屏東市民對市政的不滿，請見楊慧瑾，〈論殖民糖業生產下殖民城市之建構—日據屏東市之個案研

究〉，（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
140 本節關於製糖勞工以及蔗農的狀況，主要參考自莊天賜，〈日治時期屏東平原糖業之研究〉，第四章。

第二節   屏東的庶民生活

屏東市的庶民生活

在探討日治時期都市現代化建設的同時，不可忽略的這些建設多數環繞在日本人的

社區，同時是以殖民政府的經濟與軍事目標為主要考量。在現代化建設背後，充斥著屏

東一般臺灣人市民的不滿與血淚。從報紙上可以看到日治時期屏東市民對屏東市政不滿

的項目。首先，地方的建設往往為了迎合重大儀式而缺少對市民生活的觀照。昭和3年

（1927）年屏東街役長主張花費五萬圓建設宏偉役場（公所），然而多數街民則希望

建設可供市民使用的公會堂。昭和6年（1930）臺灣地方自治聯盟提出了對屏東市政的

批判與要求，可以看出屏東都市生活的黑暗面。這些要求包括1.屏東書院復興、2.公布

市區改正計畫圖、3.下水道基本計畫、4.幼稚園設置、5.水道使用滯納金問題、6.臺灣製

糖工場煙煤防止、7.牛馬車與貨運車差別待遇撤廢、8.建築營繕土木工事的監督、9.人

事費整理、10.鴉片專賣問題。這些要求可以看出當時屏東市政的諸多問題。139

除了對政府施政的質疑外，地方商業上也出現日本政府及商人與臺灣商人的衝突。

由於臺灣人經營的服務業普遍價格較日本人經營的低廉，在昭和初年的大蕭條下，客人

快速往臺人經營的服務業集中，引發日人業者不滿，集體希望臺人漲價引發不少爭端。

同時日本警察對於臺灣小販、商家往往採取過度嚴厲的處分甚至是騷擾，市街中的攤販

常常被警官以妨礙交通為名告發罰金。警察濫用職權強收捐款案例也時有所聞。前面所

提到各種新式公共建設，經費除了政府預算外許多都包括各種在地接近強徵的「寄付

金」（捐款）。而所謂美化市容、公共衛生的執法上又充斥嚴重的日臺不平等，這些日

常生活上的壓迫、抵抗、衝突與協商是屏東城市日常生活不可抹去的一頁。

製糖業農工的生活圖像

屏東街的現代化建設以及現代企業的投資雖然改變了屏東的風貌，也深刻影響了

屏東平原的產業風貌與地景，然而必須注意的是，這些設施與組織大抵上都由日本人所

掌控，而地方上具有資產與名望的家族得以一定程度參與政治運作以及投入新式企業，

一般臺灣人庶民若非被排除在外，就是在這些組織中位居較低階的位置。糖業是臺灣最

早的現代工業，因此今日雖然屏東產業以農牧業為主，日治時期卻孕育了臺灣史上第一

批產業勞工。140當時至少已有500多名的糖廠勞工，甚至還有臺籍女工的出現，可說是

近代工業勞資關係在臺灣的濫觴。在勞工方面，酒精廠已是臺籍勞工薪水最高的部門，

共聘有61名本島人、15名內地人。在糖廠內臺灣人與日本人嚴重同工不同酬，內地人

（日本人）薪資從2.12圓至2.69圓，本島人則是0.85圓到1.49圓。雖然存在明顯的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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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但就當時薪資而言這批糖廠勞工已屬相當高的水準，也為後來的工業化建立基層的

後備軍。除了製糖廠的雇工外，日本糖廠也透過日本官方動員屏東平原各個族群進行糖

廠所需的基礎建設。

在殖民政府賦予製糖廠獨買權力後，臺灣農民運動常環繞在蔗農反抗製糖會社與殖

民政府，從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蔗農所面臨的經濟生活圖像。二林事件中二林蔗農組合

所傳達對製糖會社的不滿，提供了理解蔗農生活處境的重要線索。蔗糖最不滿的包括製

糖會社任意評量農民的甘蔗重量，以及任意決定所收成的甘蔗等級以及各等級的價格，

還有蔗農對於耕作、施肥、數量、價格都不許蔗農異議。因此二林蔗農提出下列要求。

首先，製糖會社必須在甘蔗收割前公告甘蔗收購價格，其次，由雙方共同監督甘蔗的秤

量。最後則是甘蔗收購價格提高以及肥料代價的降低。雖然這些訴求來自二林蔗農組

合，但可以合理推斷屏東的蔗農的待遇應該相當類似。臺灣蔗糖生產以南臺灣為核心。

民間諺語「第一憨、種甘蔗給會社秤」生動地描寫出殖民政府支持強勢糖廠下的蔗農

處境。昭和元年（1925年）鳳山農民組合成立後，屏東平原也開始響應在潮州成立東

潮支部、在屏東成立屏東支部，以及在內埔成立內埔支部。昭和3年（1928年）臺灣農

民組合在屏東六塊厝成立第一次蔗農大會，通過包括1.甘蔗自由買賣權、2.改善蔗農待

遇、3.秤量公正、4.改善不合理契約。由於訴求與二林農民相仿，可以看出蔗農的共同

處境。整體而言，由於屏東在米糖經濟中屬於糖業較發達的區域，與米作區域相對上經

濟利益比較多留在本地人手裡相較，蔗農則在大型製糖會社與殖民政府的聯手壓制下有

著較為不利的經濟地位。

租佃制度發展

因此，對於絕大多數屏東在地人民來說，固然一定程度受益於殖民政府所帶來新

生活型態的影響，傳統所遺留下來的經濟關係也持續重要，特別在米作部門更是如此。

相較於糖業掌握在大型會社手中，日治時期的米作則由臺人的地主、土礱間以及米商所

掌握。昭和之後日本米價的高騰加上蓬萊米的發明，帶來臺灣米作的榮景。然而另一方

面不可忽略的是地主與佃農經濟地位的重大差異。前一節所述現代都市的商業與文化，

大抵上僅限於地主階層以及都市居民可以接觸。另一方面，臺灣的土地分配相對不均，

以1939年為例，土地未滿一甲的農民戶數佔全體農民的53%，總農地佔14.96%，相對

地土地超過20甲的農民共計579戶，戶數佔總戶數0.13%但總耕地面積佔9.9%141。考量

到日治末期地主影響力已被殖民政府大幅削弱，日治初期以及中期地主的影響力更為龐

大，因此租佃關係的安排對於一般佃農生活而言具有相當大的影響。

   1920年代是臺灣租佃制度發展的重要分隔水嶺。在1920年代之前租佃契約主要

以口頭約定的形式，地主與佃農多半居住在同一個村落，同時租約租期偏短，不易產生

141 周憲文<日據時代臺灣之農業經濟>，臺灣銀行季刊，第8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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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紛。在1920年代以後租佃關係出現相當大的變化。1927年開始總督府補助在西部各

州成立租佃改善團體，也就是業佃會，在這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業佃會是以街庄為單

位、鼓勵地主佃農加入的基層組織，最核心的工作是鼓勵業佃雙方製作書面契約以改善

租佃制度，並起在發生糾紛時扮演調停的角色。一方面隨著生產力的提高導致長期租約

持續增加，同時在政府的鼓吹下租佃契約逐漸轉為書面的形式，更重要的是在民法的全

面推行以及權利意識的普及下，出現大量租佃糾紛。其中業佃會的成立書面契約的普及

在包含屏東的高雄州特別普遍。142

日治時期屏東在基礎建設的擴張下耕地不斷增加。143我們以日治中葉的1935年為

例，現今屏東縣的部份共計有68,389甲的耕地。其中自耕面積為31717甲，租佃耕種

（小作）面積為29,947甲，其他部分主要為糖廠、畜產試驗所等公部門直營農場耕地。

四個郡中以恆春郡自耕比例最高，達62%，其次為屏東郡佔49.46%，再其次為東港郡

佔48.5%，最低為潮州郡僅有40.57%，全島平均為45.24%，可說除恆春地區外，屏東地

權分布與全島相去不遠。以農業人口而言可分為三類，自耕農、自耕兼佃農以及佃農。

以人口計算，四個郡中以潮州郡佃農比例最高，達61%，其次為東港郡的48%，屏東郡

的45%。最低的恆春郡只有24%。很明顯的，恆春郡的地權最為平等，這可能與恆春地

區人口較稀疏，整體開發較晚有關。相形之下，屏東其他區域則較接近全島平均。在田

租方面，屏東整體比例相當接近，田租佔收穫41.8%（恆春郡）到48.7%（屏東郡）與

全島相比沒有很顯著差距。

殖民政府在昭和14年（1939年）針對業佃關係做了全島性各街庄深入的調查144。

契約種類可分為農會所定契約、依據舊慣的契約以及口頭約定契約。1939年，屏東地

區絕大多數業佃關係都已採用農會書面契約，契約大體包含所有現代契約要件，必須記

載內容包括承租土地、田租種類、品質、繳納期限、承租期間。然而有趣的是幾乎沒有

地主與佃農向官方登記契約，契約仍然維持在業佃雙方之間。除了一般業佃外，祭祀公

業土地在九塊厝（九如）、萬巒、內埔、長興（長治）、竹田、新埤、枋寮、枋山、佳

冬、恆春、車城等地均有出現只允許派下員承租的情況。普遍而言，業主在市場中均扮

演比較強勢的角色，萬丹地區甚至出現佃戶競爭提高田租以爭取承租機會的現象。每個

地區租約約定的時間有所差異，屏東市、長興、林邊、佳冬是在舊曆一月、九塊舊曆三

月末，里港、新園是在舊曆五月，東港、萬丹舊曆八、九月，潮州、萬巒、內埔、竹

田、新埤、枋寮、枋山舊曆十一月底。佃農交付田租時必須充分乾燥後（米）自費將作

物運至地主家或指定土礱間。一般而言，鮮少有遲納的狀況，在遭遇天災時也普遍有容

許減租的慣習。屏東大抵遇到災害時容許佃農減繳4成到5成的地租。若遇到收成好或是

透過水利工程始的收成提高的狀況下。在萬巒、內埔、竹田、新埤等地訂定租佃契約時

則會有見證人在場。

142 葉淑貞，〈佃權的安排〉，《臺灣日本時代的租佃制度》，（臺北: 遠流出版社，2013），頁61-154。
143 高雄州農業年報。
144 臺灣における小作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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